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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副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

會第九次會議。副主席表示，社區建設委員會主席李碧儀議員因出席另一會

議，所以將稍遲出席本會議；為免耽誤會議時間，會議暫由副主席主持。副

主席報告，警務處呂啓文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由警務處黃瑞明先生代

替。  

 

(會後補註：鍾嘉敏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是次會議。灣仔區議會根據會議常規

第 51 條 (1)，不同意她缺席是次會議。 ) 

 

 

1. 副主席請委員留意放置於席上經修訂的議程及建議討論時間。 

 

第 1 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記錄 

2. 經鄭其建議員動議，盧天送委員及李均頤議員和議，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資料文件 

第 2 項：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行動清單 

(社區建設委員會 10/2013 號文件) 

3. 委員備悉文件。 

 

 

 

負責人 

 

出席議程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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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社區建設委員會屬下工作小組的進度及委員會活動報告 

        (社區建設委員會 11/2013 號文件) 

4. 委員備悉文件。 

 

第 4 項：2012/2013年度撥予社區建設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社區建設委員會 12/2013 號文件) 

5. 秘書補充，是次向委員會提交的撥款申請共兩份，而是次向撥款及財務委員會

提交的撥款申請金額為 19,880 元。 

 

6. 委員備悉文件。 

 

(陳妙瑜女士及周頌文先生於下午四時十五分出席會議。) 

 

討論事項 

第 5 項：惜食堂服務介紹 

    (社區建設委員會 13/2013 號文件) 

7. 副主席歡迎惜食堂行政總監陳妙瑜女士及事務執行幹事周頌文先生就議題出

席會議。 

 

8. 社會福利署黃少芬女士向委員簡述邀請惜食堂介紹服務的原因。惜食堂行政總

監陳女士簡介惜食堂的背景。惜食堂事務執行幹事周先生向委員介紹惜食堂的

工作，當中包括：(一)協助減少食物浪費；(二)協助解決飢餓問題；(三)協助舒

解貧窮問題；及(四)教育公眾珍惜食物。 

 

9. 委員對本議題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詢問惜食堂有否接觸灣仔地區團體商討合作事宜，並查詢惜食堂現時

的受惠人數比二零零九年初成立時有否增加；同時，委員詢問社會福

利署，假若受惠人數有所上升，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ii) 詢問惜食堂有否與食物環境衛生署商討食物品質問題及在提供有關

服務時是否需要領取食物牌照；委員對食物品質問題表示關注； 

(iii) 歡迎惜食堂的工作；委員詢問惜食堂現時的資源，包括車隊及廚房的

規模、義工的人數等，是否足夠處理及接受食物； 

(iv) 查詢與惜食堂合作機構的需求及目標；同時委員查詢各區長者對食物

捐贈的需求程度；及 

(v) 詢問若資源不足會否限制了惜食堂的發展；另外，委員建議惜食堂可

減少送餐地點，而增加分發給每個地點的飯盒數量，以減省飯盒的運

送時間及確保飯盒的新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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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惜食堂周先生就委員的提問有以下回應： 

(i) 表示曾與灣仔露宿者之家商討合作事宜，但由於露宿者之家設備所

限，未能為飯盒提供保溫設備，所以婉拒了有關合作；若惜食堂有其

他乾糧或水果提供，可再與露宿者之家商討合作機會； 

(ii) 指出惜食堂曾直接與聖雅各福群會合作，並透過聖雅各福群會與其他

機構合作；及 

(iii) 表示現正初步嘗試在灣仔區推展惜食堂的工作，希望各委員可協助宣

傳。 

 

11. 惜食堂陳女士就委員的提問有以下回應： 

(i) 在 2011 年惜食堂才正式開始食物援助計劃，由最初只製作數十份飯

盒開始，直至 2013 年的 3 月份，惜食堂每日製作約超過 1,700 份飯餐；

陳女士表示，有關的升幅主要是因為地區團體及機構開始認識食物援

助計劃，當中大部份的受惠機構更是主動聯絡惜食堂； 

(ii) 有關食物的品質問題：惜食堂回收的食物並不是廚餘，而是可食用的

剩餘食物；若食物曾被放在餐桌上或曾被送離廚房，惜食堂均不會回

收這些食物；陳女士強調，惜食堂只會回收可安全食用的食物，並會

根據食物安全條例回收及處理食物； 

(iii) 根據環境保護署的數據，現時每天平均有 3,600 噸剩餘食物，當中有

三分之一是可食用的食物；陳女士表示，惜食堂也會回收超級市場快

過期或沒空間存放而需被棄置的食物； 

(iv) 在惜食堂回收的食物當中，超過一半是新鮮食物，當中亦有部份是翻

熱食物，如從酒店回收得來的食物；陳女士表示，即使是已熟透的食

物，也會經嚴格的規定處理，同時，惜食堂也會向受惠機構清楚說明

飯盒必須於兩小時內進食；及 

(v) 惜食堂的廚房屬中央廚房，並已申領一切有關牌照；另外，食物環境

衛生署亦會定期到訪惜食堂進行巡查。 

 

12. 惜食堂周先生補充食物安檢問題如下： 

(i) 現時共有三間安檢公司負責監管惜食堂的食物安全，除此之外，惜食

堂亦會定期抽取飯盒進行化驗，以確保每天收到及送出的飯餐均符合

安全標準；及 

(ii) 表示如委員需要更多有關方面的資料，惜食堂可於會後再作補充。 

 

13. 惜食堂陳女士就委員的提問補充如下： 

(i) 惜食堂服務共有兩個特色，一方面回收食物，進行源頭減廢；另一方

面，惜食堂亦扮演著食物援助的角色，把飯餐送到有需要的機構； 

(ii) 有關惜食堂的資源問題：惜食堂把資源主要投放在車隊及製作食物的

廚房上；惜食堂目前共有三架車及三位全職司機，車隊由朝到晚營

運，晚上主要回收超級市場的食物； 

(iii) 惜食堂暫時未有完整的系統紀錄等候服務機構的數量；陳女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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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時廚房的規模而言，惜食堂每天可製作 2,000-2,500 個飯盒； 

(iv) 承認車隊資源不足構成營運壓力；陳女士表示，基於食物安全問題及

車隊資源有限，惜食堂車隊暫時只能前往鄰近地區或車途相對較短的

地區團體及機構；及 

(v) 由於惜食堂廚房內有義工協助處理及製作飯盒，而車隊則需要全職司

機來維持運作，因此，車隊資源不足所構成的營運壓力相對較大。 

 

(李碧儀議員於下午四時三十分出席會議；會議至此交回李碧儀議員主持。) 

 

14. 委員就陳女士及周先生的回應有以下補充： 

(i) 欣賞惜食堂的服務，認為惜食堂的食物援助計劃非常有意義；及 

(ii) 查詢惜食堂在推行計劃時遇到最大的困難。 

 

15. 惜食堂陳女士就委員的補充回應如下： 

(i) 社會福利署暫時並沒有向惜食堂提供任何撥款或資助，目前惜食堂主

要依靠商業機構及公眾的捐款；陳女士表示，希望社會福利署將來能

提供有關資助； 

(ii) 不少食物製造商也希望向惜食堂捐贈食物，但由於數量太少及營運成

本問題，惜食堂未必能接收這些食物；及 

(iii) 惜食堂與食物銀行有緊密的合作，在合適情況下，惜食堂或會轉介這

些機構給希望捐贈食物的食物製造商；同樣地，若獲捐贈的食物需要

加工處理，這些機構亦會轉介他們給惜食堂；陳女士表示，惜食堂與

食物銀行緊密的合作，可使資源運用得更好。 

 

16. 委員查詢文件內容，「與受惠機構合作期」中「受惠機構」的定義；同時，委

員詢問惜食堂，機構需要符合什麼資格才會考慮與他們合作及惜食堂評估機構

的方法。 

 

17. 惜食堂周先生回應委員的查詢如下： 

(i) 為免社福援助有所重複，惜食堂會以簡單的問卷調查方式及家訪，去

了解受惠機構的服務對象、年紀分配及機構有否接受其他方式的食物

援助； 

(ii) 由於機構需要時間去推廣及了解整個合作模式是否適合，惜食堂會以

三個月為評估基礎；同時，這三個月也可讓機構調整飯餐的數目及飯

菜的配搭，使惜食堂能按機構的實際需要處理及提供飯盒； 

(iii) 惜食堂希望能與任何政府團體或非政府團體之受惠機構合作；現時三

十多個受惠機構各有不同的服務對象，當中包括專門服務少數族裔的

機構；及 

(iv) 基本上，惜食堂歡迎與不同機構及地區團體合作，並希望資源能重新

分配，使更多有需要的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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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委員詢問惜食堂會否考慮單一項目的合作；同時，委員詢問惜食堂有否打算與

灣仔的地區團體合作。 

 

19. 惜食堂陳女士回應委員的查詢如下： 

(i) 惜食堂歡迎單一項目的合作，並希望藉著單一的合作計劃使更多地區

團體認識惜食堂；同時，陳女士表示，惜食堂以機構作為合作單位，

相信他們能直接接觸到受惠人士； 

(ii) 在收到機構的合作申請後，惜食堂會先探訪申請機構的受惠者作初步

評估；惜食堂相信機構能善用資源，並尋找最適合的受惠者；及 

(iii) 希望將來惜食堂能與灣仔區的團體合作，共同服務灣仔區有需要人

士。 

 

20. 委員詢問惜食堂是否每天只為受惠機構提供三餐其中一餐的飯盒。 

 

21. 惜食堂陳女士回應，有關安排視乎受惠機構的需要而定，惜食堂會盡量配合。 

 

22. 主席多謝惜食堂代表的介紹，並希望將來有合作的機會。 

 

(陳妙瑜女士及周頌文先生討論此議題後，於下午四時三十八分離席。) 

 

第 6 項：勞工及福利局：2013-14年度康復服務公眾教育活動 

    (社區建設委員會 14/2013 號文件) 

23. 主席請委員考慮是否繼續向勞工及福利局申請有關康復服務的撥款。 

 

24. 副主席表示，委員會今年希望舉辦一些精神康復、傷健才藝方面的活動，繼續

申請勞福局的資助有助康復活動的推廣；副主席建議，委員會應繼續申請有關

資助。 

 

25. 委員同意向勞工及福利局申請 2013-14 年度康復服務公眾教育活動的撥款資

助。 

 

第 7 項：區議會撥款申請 

26. 委員經討論後，同意合辦以下活動：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元) 

建議撥款額

(元) 

第 15/2013 號 慶祝特區政府成立 16週年

-合唱團演唱會(一) 

灣仔社區聯會 7,380 7,380 

備註： 

(i) 李均頤議員及盧天送委員避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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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委員支持豁免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只限兒童、長者及有特別需要人士的限制; 

(iii) 是次活動將會聯同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合辦；及 

(iv) 是次 7,380 元將使用社區建設委員會 2013/14 年度撥款。 

 

會後註： 

此撥款申請已交由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及撥款及財務委員會分別於二○一三年三月

二十六日及二○一三年四月三十日的會議上審批及通過。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元) 

建議撥款額

(元) 

第 16/2013 號 灣仔區聯校小學教師專業

發展日 2013 

灣仔區校長聯會 12,500 12,500 

備註： 

是次 12,500 元將使用社區建設委員會 2013/14 年度撥款。 

 

會後註： 

此撥款申請已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三年四月三十日的會議上審批及通過。 

 

其他事項 

第 8 項：2013 年社區建設委員會集思會匯報  

27. 主席請副主席匯報 2013 年社區建設委員會集思會的討論結果。 

 

28. 副主席匯報 2013 年社區建設委員會集思會的討論結果如下： 

(i) 恆常活動：委員會將繼續舉辦盆菜宴、送暖行動、康頤園藝坊、灣仔

戲味(加入少數族裔的元素)、大廈管理證事訓練課程及研討會、北訪

交流團、傷健共融及國際康復日方面的活動，如海洋公園一天遊等； 

(ii) 新的活動方向：委員會希望舉辦康復活動方面的才藝表演及嘉年華、

關注長者及家庭精神健康的活動、透過跨機構跨部門的合作，推動社

區共融的活動；同時，委員會亦希望透過一些親子投資的活動以改善

家庭長幼的關係；另外，委員會希望協助推廣社區食堂服務，以減少

浪費及扶貧；及 

(iii) 2013 年委員會活動方向的總結：委員會希望透過跨機構跨部門的合

作，持續地推廣社區融和及友善社區的訊息。 

 

29. 委員一致同意上述委員會於 2013 年的活動方向。 

 

第 9 項：成立長者服務工作小組  

30. 主席指出，灣仔區長者人口較多，成立長者服務工作小組有助長者活動的推廣

及統籌。 

 

31. 主席請委員考慮是否同意成立長者服務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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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委員同意成立長者服務工作小組。 

 

 

 

下次會議日期 

33.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五時正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三年五月 

 

本會議記錄於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正式通過。 

 

 

 

 

 

 

 


